附件1

地面无人技术装备商业化示范应用申请条件

一、商业化示范应用主体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的独立法人单位；

（二）建立内部安全运营管理制度，确保落实到位、责任到人；

（三）具备对商业化示范应用的地面无人技术装备进行实时远程监控的能力；

（四）应为地面无人技术装备配备远程安全员，负责实时监测地面无人技术装备行驶状态，并在异常或危急情况下接管地面无人技术装备控制权，确保安全；

（五）对地面无人技术装备及系统定期进行安全性能维护，确保地面无人技术装备及系统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六）具备对商业化示范应用的地面无人技术装备进行事件记录、分析和重现的能力；

（七）事故数据统一接入监管平台；

（八）具备对地面无人技术装备及远程监控平台的网络安全保障能力，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等保证地面无人技术装备采集数据使用安全合规；

（九）具备健全的商业化示范应用管理制度；

（十）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商业化示范应用的地面无人技术装备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具备出厂合格证明；

（二）地面无人技术装备自动驾驶系统具备安全提醒及警示功能，能够在发生故障、交通事故或临时停车等紧急情况下自动提醒其他车辆及行人注意；地面无人技术装备还需具备冗余系统，确保在系统发生故障、运行状态超出设计运行范围时，商业化示范应用地面无人技术装备应能够立即转为最小风险条件下的运行模式并通知安全员进行人工接管；

（三）具备人工操作和自动驾驶两种模式，其中人工操作包括现场人工控制或远程人工控制，且均能够以安全、快速、便捷的方式实现模式转换并有相应的提示；系统应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即时转换为人工操作模式；

（四）具备自动驾驶装备状态记录、存储及在线监控功能，并自动记录和存储下列各项信息在交通事故或失效状况发生前至少90秒的数据，数据存储时间不少于1年，实时回传下列信息：
1. 地面无人技术装备标识（号牌信息等）;

2. 地面无人技术装备控制模式；

3. 地面无人技术装备实时位置、速度、加速度、行驶方向、刹车状态、行驶里程数等运行信息；

4. 地面无人技术装备灯光、信号实时状态；

5. 地面无人技术装备故障情况；

6. 地面无人技术装备外部360度视频监控情况；

7. 环境感知与响应状态（如有）;

8. 决策数据（如有）；

9．预警数据和控制数据（如有）；

10.事故数据（如有）;

11.在线升级数据（如有）；

12.反映远程安全员实时操控的视频或语音监控情况（如有）。

三、申请商业化示范应用配备的安全员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取得相应准驾车型驾驶证，有3年以上驾驶经历，熟悉申请区域内有关道路情况；

（二）最近连续3个记分周期内无记满12分记录；

（三）最近1年内无超速50%以上、超员、超载、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记录；

（四）无饮酒、醉酒或及吸毒后驾驶机动车记录，无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记录；

（五）无致人死亡或者重伤的交通事故责任记录；

（六）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并与申请主体或者运营方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劳务合同；

（七）无癫痫、精神类疾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驾驶安全的疾病；

（八）熟悉远程监控平台操作系统并经过不少于50小时专业知识、现场操作和应急处置培训。
附件2

地面无人技术装备商业化示范应用申请材料

申请开展商业化示范应用活动的申请主体应向联合工作机制办公室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一）商业化示范应用申请书;

（二）商业化示范应用主体单位营业执照；

（三）商业化示范应用安全性自我声明;

（四）申请的地面无人技术装备自动驾驶功能对应的设计运行条件说明，以及设计运行范围与拟进行商业化示范应用路段、区域内各类交通要素对应关系说明；

（五）经国家和省市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地面无人技术装备产品性能检测报告以及封闭道路测试合格报告，测试项目应符合要求;

（六）应对地面无人技术装备和远程控制监控平台提供网络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及采取的风险应对措施说明；

（七）商业化示范应用方案，至少包括商业化示范应用路段或区域、时间、项目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八）每车购买不低于300万元人民币的一般责任保险单或保险凭证复印件；

（九）涉及到地理信息数据的收集、存储、传输和处理等相关行为的，应提供地理信息数据安全保障说明；

（十）商业化示范应用主体应详细说明地面无人技术装备设计运行范围与拟申请商业化示范应用路段、区域内各类交通要素的对应关系；

（十一）联合工作机制办公室要求的其他材料。

附件3

20XX年  第XXX号
地面无人技术装备商业化示范应用通知书

商业化示范应用主体名称：

经联合备案，批准你单位开展地面无人技术装备商业化示范应用。

请你单位按照《地面无人技术装备商业化示范应用基本信息》见背面）进行商业化示范应用，商业化示范应用期间应严格遵守《黄石市地面无人技术装备商业化示范应用管理规范试行）》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有关要求。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黄石市地面无人技术装备商业化示范应用

管理联合工作机制办公室签章

                   （黄石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代章）    

                            年   月   日   

注：你单位可持本通知书所要求的证明、凭证（前往行业协会）申领地面无人技术装备商业化示范应用号牌。

背面
地面无人技术装备商业化示范应用基本信息

	商业化示范

应用主体
	

	商业化示范

应用装备
	（须依次列出对应装备识别代号或号牌信息）

	商业化示范应用装备安全员
	（须依次列出商业化示范应用安全员姓名及身份证号）

	商业化示范

应用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商业化示范应用路段或区域
	

	转场路段
	（须列出装备在商业化示范应用

路段间进行转场的路段）

	商业化示范

应用项目
	（须依次列出）

	测试项目
	测试场景
	测试要求

	交通信号灯及标

线识别及响应
	机动车信号灯识别及响应
	必测

	
	非机动车信号灯识别及响应
	必测

	
	人行横道线识别及响应
	必测

	
	环岛行驶
	选测

	
	障碍物识别及响应
	必测

	
	行人识别及响应
	必测

	
	非机动车识别及响应
	必测

	
	靠边停车
	必测

	紧急避险能力
	行人突然横穿
	必测

	
	动物突然横穿
	选测

	人工接管
	现场人工接管及接管后的可操作性
	必测

	
	远程人工接管及接管后的可操作性
	必测

	信息安全与恢复
	影像数据定位后的数据存储、收集、上传功能
	必测


附件4

地面无人技术装备检测项目

备注：如商业化示范应用的实际通行环境中，不涉及到某些场景，可以选择不测试该项场景。

附件5

地面无人技术装备运行参数及性能要求

基本尺寸

地面无人技术装备的尺寸参数：

装备长度mm）2000≤L≤4500；

装备宽度mm）950≤W≤1650；

装备高度mm）1300≤H≤2350；

备注：长宽高均不包含传感器，所有部件及箱体按最大尺寸计算。

二、装备质量

地面无人技术装备总质量应为500kg～1800kg。

三、装备动力性
装备在公开道路行驶最高时速不大于40km/h。

装备在非机动车道行驶速度应不大于20km/h。

装备在10km/h-15km/h区间内匀速状态下行驶，当温度在20℃及以上时，一次充电完成后，其满载综合续驶里程要求大于100km。
四、装备通过性

装备最小转弯半径不大于5m；

装备最小离地间隙不小于110mm，不大于160mm；

装备满载爬坡能力不小于20%。

五、装备底盘参数

驱动形式：纯电机驱动;

转向形式：线控电动转向;

制动形式：线控制动。

装备采用纯电动力驱动，且电池电压不大于72V。

六、装备制动性能

地面无人技术装备制动初速度为10公里/小时，制动距离应小于等于1.65米；制动初速度为20公里/小时，制动距离应小于等于4.5米；制动初速度为30公里/小时，制动距离应小于等于10.5米；制动初速度为35公里/小时，制动距离应小于等于12米。

七、装备倾斜稳定性

装备应能停在上、下坡度角度不低于20%的坡道上，不得后溜。装备满载时，左右横向）倾斜25°时应能相对稳定。

八、装备安全性

1.自动驾驶系统具备系统提醒及安全警告功能；

2.地面无人技术装备须具有有关数据记录和存储功能，能实时回传装备的控制模式、位置、速度、加速度等信息，能自动记录和存储装备事故或失效状况发生前至少90秒的状态信息，数据存储时间不少于1年。

3、装备凡人体可触及之处，均不应有尖角、毛刺、飞边等外露的锐边，车架、厢体四周以及厢体门等零部件的端部必须加工成圆角或用护套覆盖。



